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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通讯员 马奥/整理

近日，经我院依法监督，一起历时8年、案涉金额高达1.34亿元的虚假诉讼案
得以改判。看着办公桌上那一摞摞被翻旧的卷宗，办理此案的日日夜夜又浮现在
我眼前。

背上6000余万元债务

2014年6月，A公司和B公司签订了《淮安某小区建筑工程施工合同》，双方对
工程承包范围、工程款支付等均进行了约定。2017年7月，工程竣工，双方签署了
房屋交接书，并完成了工程款结算，确认工程总价为1.34亿元。2017年9月，双方
核对并签署了《工程结算书》，确认已付工程款 6700余万元。然而，A公司在之后
未能按约向B公司支付剩余工程款。2017年10月，B公司将A公司诉至法院。

在庭审过程中，A公司称，对工程总价及已付款、尚欠工程款数额没有异议，
但是无力给付工程款。2017 年 11 月，法院判决 A 公司支付 B 公司剩余工程款
6000余万元。判决生效后，B公司申请强制执行，却遭遇了“无财产可供执行”的
困局。

2020 年 7 月，A 公司进入破产程序，法院指定 A 公司清算组担任破产管理
人。谁料，破产管理人在梳理旧账时意外发现关键证据，认为原案存在虚假诉讼
嫌疑，遂于 2022年 4月向法院申请再审。2022年 11月，法院以“不符合再审的法
定条件”为由驳回了再审申请。

蹊跷承诺书现身

2023年 5月，A公司破产管理人带着一沓泛黄的票据来到我院申请监督。作
为承办人，我仔细翻看所有清算材料。其间，一份签署于原审诉讼前的承诺书引
起了我的注意。

这份由B公司项目经理亲笔签字的文件明确写着“最终工程总价以第三方审
计为准”，但同时约定了 B公司起诉时的工程总价为 1.34亿元。工程总价既然以
第三方审计为准，为何还要特意约定起诉时的工程总价？更蹊跷的是，6000余万
元的巨额债务纠纷，双方在庭审中却没有任何争议。

紧接着，我对两家公司近三年来的经营情况、公司负责人财产状况进行了全
面排查，并调阅了相关案卷，发现了更多离奇之处：某律所在担任A公司的常年法
律顾问期间，却作为 B公司的诉讼代理人参与该案诉讼，38万元诉讼费和 8万元
律师费也由A公司为B公司支付，到了执行阶段，价值百万元的房产拍卖在即，却
被紧急叫停……

“被告律师帮原告打官司，被告帮原告代付诉讼费和律师费，这些行为明显
不符合常理。”根据以往的经验，我们敏锐地察觉到该案很可能存在虚假诉讼。

新证据推翻原判决

为尽快揭开隐藏在案件背后的真相，我们围绕承诺书这一关键证据，第一时
间对 B公司开展走访调查。面对我们的询问，B公司坚称，承诺书不过是普通业
务文件，不能作为新证据，也不足以推翻原判决。

承诺书是否属于新证据呢？我们通过审查发现，该文件虽然形成于原审法
院立案前，却因双方未提交给法庭未经举证，属于“逾期证据”，并且是原审原、被
告双方故意隐瞒真实情况的证据，应当被当作新证据。

在确定了这一关键事实后，我们又收获了其他新证据：清算组经资金审计核
查发现，原审认定的已付工程款存在300余万元缺口。而这笔资金既有多名证人
的书面证词佐证，又有入账的原始凭证支撑。于是，我们在清算组资金审计的基
础上，核查了资金流向，核对了已付工程款明细，确认至少有 300余万元已支付完
毕，但未被计算在已付工程款中。此外，我们通过走访第三方审计公司，确认案涉
工程未进行过决算审计。

调查至此，真相已浮出水面：原审原、被告双方通过虚构工程结算价、事前约
定诉讼金额、隐瞒部分已付工程款等方式，帮助A公司骗取法院判决书后，快速进
入破产清算程序，由 B公司享受房屋拍卖的优先受偿权，通过司法程序实现非法
利益输送。

经检委会讨论，我院认定该案存在三大监督要点：其一，新发现的承诺书实
质性否定了原审关键证据，应当被法院采纳为新证据，且足以推翻原判决；其二，
300余万元工程款已支付完毕，却未被计入已付工程款明细，与原判决认定的已
支付金额冲突，原判决认定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其三，原审原、被告故意串通、
虚构和隐瞒部分事实，炮制虚假诉讼。

2023年 5月，我院依法向法院提出再审检察建议。法院采纳检察建议，再审
撤销原审判决，重新确认了B公司对A公司享有的工程款债权为2929万元。

此外，我院对 A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某以涉嫌妨害清算罪提起公诉，李某最终
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经过我们的沟通协调，本案多名债
权人与破产管理人达成和解。

回顾整个办案过程，我们坚持一案多查、深挖彻查、精准监督，揭示了虚假诉
讼的本质。这也提示我们，虚假诉讼日趋多样化、隐蔽化，我们只有擦亮双眼、高
质效办案，才能让披上各色“外衣”的虚假诉讼无处遁形。

一纸承诺书揭开亿元虚假诉讼内幕

□本报记者 刘立新
通讯员 张文伟 杨理想

“要不是检察机关依法监督，真不
知道这笔冤枉债我们还要背多久！”今
年3月20日，卸下十年冤枉债的侯某玉
等3人向河南省新蔡县检察院承办检
察官打来电话表示感谢。

十 年 前 一 笔 被 冒 名 办 理 的 贷 款 ，
让侯某玉等3人吃尽了苦头。在检察
机 关 的 依 法 监 督 下 ，终 于 真 相 大 白 。
每当想起2024年11月12日驻马店市中
级 法 院 依 法 裁 定 撤 销 原 审 判 决 的 情
景，3人无不感慨万分。

莫名背负债务
银行账户被冻结

“实在想不明白，这本本分分的老
实人，怎么就吃上官司了呢？”2018年8
月30日，侯某玉、侯某春、侯某峰分别
收到了新蔡县法院的传票，要求他们
于2018年9月26日作为被告准时应诉参
加庭审。侯某玉等3人一头雾水，实在
是 不 知 道 自 己 为 何 会 被 人 起 诉 至
法院。

左 思 右 想 也 没 能 找 到 缘 由 ，侯 某
玉等3人决定去法院一问究竟。经向
法院立案庭工作人员查询后，3人看到
了原告提交的起诉状。起诉状载明：
侯某玉于2015年7月27日向新蔡县农村
信用合作联社（至诉讼时已更名为河
南新蔡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申请贷款16万元并签订合同，侯某春、
侯 某 峰 担 任 保 证 人 。 该 笔 贷 款 到 期
后，侯某玉未予偿还，因此河南新蔡农
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将3人一并
告上法庭。

侯某玉称，自己在2015年7月并未
向该银行贷过款，更没有要求侯某春、
侯某峰提供担保。然而，贷款合同上
白纸黑字明明白白写的就是他们的名
字。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正 在 这 时 ，侯 某 玉 突 然 接 到“ 契
家”（指没有血缘关系的人结为一种拟
亲属的关系，双方子女互称对方为“干
爸”“干妈”，多见于农村地区）黄某福
的电话。电话里，黄某福问清楚了侯
某玉被起诉的具体情况以及要请律师
打官司的计划。黄某福立即向侯某玉
许诺，他可以借助自己在信用社担任
客 户 经 理 的 身 份 为 其 说 情 ，让 银 行
撤诉。

得 到“契 家 ”的 承 诺 后 ，侯 某 玉 心
里的大石头终于落了地。他马上给侯
某春、侯某峰打去电话，告诉二人事情
已经摆平。侯某春、侯某峰没有多想，
便不再理会被起诉一事，也放弃了出
庭应诉的机会。

2018年9月26日，新蔡县法院对原
告河南新蔡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与被告侯某玉、侯某春、侯某峰金
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进行了审理。由
于被告经合法传唤未到庭且原告提供
的证据充足，法院判决侯某玉于判决
书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原告贷款16万元
及利息，侯某春、侯某峰承担连带清
偿责任。

“不 是 说 好 了 撤 诉 吗？”判 决 书 送
达的时候，侯某玉、侯某春、侯某峰都
傻眼了。

十 日 之 期 转 瞬 即 逝 ，随 着 银 行 卡
里的资金被冻结，侯某玉等3人顿时慌
了神。

再审申请被驳回
向检察机关申请监督

因黄某福曾经在法院开庭前给自
己打电话，承诺帮自己摆平这件事，侯

某玉便想到再找黄某福一问究竟。谁
承想，黄某福突然联系不上，电话打不
通，人也寻不到。

侯某春见状后内心无比焦急。他
是在职教师，每月工资都直接打到银
行卡里，现在被法院强制执行，每个月
卡里只剩一点基本生活费，生活一下
子变得入不敷出。

“ 既 然 上 次 判 决 错 了 ， 那 能 不 能
申请让法院再审一次？”于是，在侯
某春的催促下，3人以“被告提供的
借 款 合 同 及 担 保 合 同 中 的 字 迹 系 伪
造”为理由，向驻马店市中级法院申
请再审。

2019年9月9日，驻马店市中级法
院经审理认为，申请人申请再审的理
由为借款合同及担保合同等证据中的
笔迹系伪造，但申请人未提交证据支
持其主张，因此对再审申请理由不予
采纳。同时，申请人经合法传唤未到
庭，视同放弃权利，因此对于申请人

请求笔迹鉴定的申请也不予准许，最
终裁定驳回再审申请。

在此后的几年时间里，侯某玉等3
人辗转县委、县政府、信访部门反映情
况，但问题一直没能解决。

几 年 的 奔 波 让 3人 心 力 交 瘁 ， 生
活 的 困 顿 更 是 让 3个 家 庭 陷 入 窘 迫 。
一次偶然的机会，他们了解到检察机
关的法律监督职能。2024年6月3日 ，
侯 某 玉 等 3 人 向 新 蔡 县 检 察 院 申 请
监督。

检察官调查核实
真相浮出水面

受 理 该 案 后 ，承 办 检 察 官 仔 细 审
查了相关卷宗后，发现依靠现有的证
据来证明合同中的签名是伪造，进而
提请抗诉几乎不可能。

为突破困局，新蔡县检察院数字
检察工作专班利用虚假诉讼法律监督

模型辅助办案。很快，模型筛查出的
一条线索为办案工作带来了转机——
该线索反映，新蔡县法院作出的一起
民事判决涉及虚假诉讼，而在这起案
件中起关键作用的信用社工作人员黄
某福又是另外一起贷款诈骗、违法发
放贷款案的被告人，且两起案件涉及
同一事实。

根据刑事案件裁定书所载明的内
容，黄某福因犯贷款诈骗罪被新蔡县
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3万
元。而在黄某福的犯罪事实中，有一
项就是其在担任新蔡县农村信用合作
联社棠村农村信用社客户经理期间，
以侯某玉等人的名义，以欺骗的手段
办理贷款16万元，且逾期未偿还。而
这16万元，正是河南新蔡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起诉到法院追讨的那
笔贷款。

承办检察官在仔细查阅了黄某福
的刑事案件卷宗后，对侯某玉等3人
的那笔冤枉债的来龙去脉了然于胸。

事情要追溯到2009年2月9日。那
天，侯某玉通过黄某福共向河南新蔡
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贷款26万元，黄某
福将其中10万元交由侯某玉使用，将
剩余16万元留给自己支配。2015年7月
26 日 ， 侯 某 玉 将 10 万 元 贷 款 偿 还 完
毕，便没再关注此事。

剩余的16万元贷款到期后，黄某
福没钱偿还，于是就使用2009年侯某
玉贷款时的信息，私自制作了贷款合
同和保证合同并伪造侯某玉等人的签
名，以侯某玉为借款人、侯某春和侯
某峰为保证人，向新蔡县农村信用合
作联社骗取16万元贷款，为自己偿还
了之前的16万元债务。

在新的16万元贷款到期后，黄某
福又没钱偿还，于是利用自己信用社
客户经理的身份，将这笔贷款上报进
行催收，准备在单位起诉不知情的侯
某玉等3人后，以无可执行财产为由
将这笔贷款作为坏账清理。

在 侯 某 玉 等 3 人 收 到 法 院 传 票
后，黄某福害怕事情败露，于是打电
话诓骗侯某玉，让其放弃出庭，想着
反正他们都是村民，就算还不上钱被
列为失信被执行人，也应该没什么大
不了的，先把自己的账平了才是当下
最重要的。让黄某福没想到的是，3
人中，侯某春是一名在编教师，案件
进入到执行阶段后，侯某春每月工资
都被银行划走，侯某玉等3人很快就
知晓了他们莫名背负贷款并被牵扯进
这场官司中。

随着案件事实脉络逐渐清晰，侯
某 玉 等 3 人 的 这 笔 糊 涂 债 也 不 再 糊
涂 。 2024年 6月 11日 ， 新 蔡 县 检 察 院
以新蔡县法院的民事判决认定事实的
主要依据系伪造为由提请驻马店市检
察 院 抗 诉 。 2024年 6月 28日 ， 驻 马 店
市 检 察 院 向 驻 马 店 市 中 级 法 院 提 出
抗诉。

2024年9月19日，驻马店市中级法
院 开 庭审理该案件。法院审理查明，
河南新蔡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依 据 《个 人 借 款 合 同》 和 《保 证 合
同》 提起民事诉讼要求侯某玉等人偿
还的16万元贷款，已被刑事判决认定
系黄某福在担任新蔡县农村信用合作
联社棠村农村信用社客户经理期间，
使用虚假贷款资料，以侯某玉为借款
人、侯某春和侯某峰为保证人，通过
欺骗手段取得，且已被刑事判决认定
为黄某福贷款诈骗罪的犯罪数额，并
被责令黄某福退赔。鉴于此，2024年
11月12日，驻马店市中级法院作出再
审裁定，对新蔡县法院的原审民事判
决予以撤销，驳回河南新蔡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起诉。

3人莫名被诉至法院要求承担还款及连带清偿责任，他们申请再审却因证据不足被法院驳回。一
筹莫展之际，检察机关利用虚假诉讼法律监督模型筛查出的一条线索让案件迎来转机——

抗诉，为他们卸下十年冤枉债

刑法第一百九十三条规定：有
下 列 情 形 之 一 ， 以 非 法 占 有 为 目
的，诈骗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
贷款，数额较大的，处五年以下有
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 2 万元以上
20 万元以下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
他严重情节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
有期徒刑，并处 5万元以上 50万元以
下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
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或者无期徒刑，并处 5万元以上 50万
元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一） 编
造引进资金、项目等虚假理由的；

（二） 使用虚假的经济合同的；（三）
使用虚假的证明文件的；（四） 使用
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或者超出抵押
物价值重复担保的；（五） 以其他方
法诈骗贷款的。

本案中，黄某福冒名贷款看似
为自己提供了获取资金的“捷径”，
但其行为不仅严重违背金融法规与
贷款政策，破坏了金融市场的正常
秩序，导致被冒名者侯某玉等 3 人

陷入背负巨额债务、信用受损的困
境，自己也受到了法律追究。而作
为被冒名者，侯某玉在自己贷款的
同时帮助黄某福多贷出 16 万元的行
为，为日后自己背上冤枉债埋下了
隐患，也为黄某福后来实施犯罪行
为提供了可乘之机。

检察官在此提醒，贷款行为对
工作、生活影响重大，办理贷款要
坚守诚信底线，维护健康、有序 、
合法的金融环境。同时，在日常生
活中，要注意妥善保管自己的居民
身份证、驾驶证等重要证件及有效
印章，不可随意将证件原件、复印
件等交付他人。金融机构在发放贷
款时，应按照规定和程序对贷款人
的身份信息及相关材料严格把关，
若发现冒用他人身份信息申请贷款
的，要及时提出异议，或通过法律
途径寻求救济，积极维护自身合法
权益和金融市场安全。

（河南省新蔡县检察院 张文
伟）

■检察官说法

冒名贷款害人害己

姚雯/漫画


